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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体系改革和制度建设是城市规划领域的重要研

究内容之一，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2014

年城市规划年会即以“城乡治理与规划改革”为主题进

行了广泛的讨论 [1]，2018 年城市规划年会也组织了关于

“城乡规划转型下的治理重构”的专题会议。国内已有

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以英国 [2]、德国 [3-4]、法国 [5]、荷兰 [6]

等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拉美地区和日韩等亚洲国

家也有一定的涉及，但对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研究则相对

匮乏。

1990 年代苏联解体以后，中东欧及独联体各国从中

央计划体制迅速转向自由市场体制，成为“后社会主义

国家”，爱沙尼亚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它在恢复独立

后短期内进行了包括产权改革、土地财税、地方自治在

内的整体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建立城市规划体系，并

经历了从初期“专案式规划”到重建市场导向法定规划

体系的转变。基于这一独特的发展历史，其转型历程对

我国的规划体系改革工作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爱沙尼亚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较小，在国内城市

规划领域的过往研究中很少受到关注，已有研究仅针对

中东欧整体的社会分异、空间结构转型进行了评述 [7-8]。

鉴于此，本文对转型期爱沙尼亚规划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进行分析，并与其更广泛的制度基础相联系，以期为我

国城市规划和区域治理体系改革工作开拓视野，提供新

的视角和启示。

1  爱沙尼亚及其早期城市规划建设

爱沙尼亚位于波罗的海沿岸，中东欧北部，国土面

积约 4.24 万 km2，总人口约 130 万。1940 年爱沙尼亚被

苏联吞并，实行中央计划体制；1991 年苏联解体后恢复

独立，建立议会制民主国家 ；2004 年加入欧盟。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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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爱沙尼亚于 1990 年代苏联解体后恢复独立，成为中东欧后社会主义

国家之一。为适应迅速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需求，其城市规划体系经

历了市场化改革，从苏联时期中央计划体制转为1990年代的“专案式规划”，

又于 2000 年代建立了市场化的法定规划体系。本文剖析了爱沙尼亚规划体

系改革的主要制度基础：地方自治的行政体系、以私有化和地方化为核心

的产权改革，以及基于所有权的土地税制度。在此基础上，依据其 2003 年

颁布的《规划法》对改革后的规划体系进行梳理，并深入讨论了其中具有

显著市场化特征的政策安排，包括上下调整的规划等级体系、基于“产权

所有者协商制度”的详细规划简化程序，以及临时建设禁令和部分采用规

划等。对爱沙尼亚规划体系市场化改革的研究，有助于开拓研究视野，理

解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地区城市规划发展问题，从而为我国规划体系发展提

供启示。

Abstract: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90s, Est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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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o adapt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needs, its 
urban planning system experienced market-oriented reforms that from the central 
planning system of the Soviet Union to “ad hoc planning” in the 1990s and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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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阶段，爱沙尼亚是市场化转型最为彻底的中东欧国家之

一，经济发展良好，人均 GDP 超过 1.7 万美元 [9]，被誉为“波

罗的海之虎”。

恢复独立前，爱沙尼亚在苏联统治下实行中央计划体制，

战后土地收归国有，港口、机场、高速公路也归中央政府所

有，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在此背景

下，自上而下的等级性是城市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中

央政府成为规划的唯一决策者，其他社会部门和地方机构仅

作为中央计划的执行者 [10-11]，因此当时并没有必要专门立法

来建立法定规划体系，规划主要靠政府指令、通告等形式进

行。出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苏联式规划主要关注大规模工

业生产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层级性安排和空间

布局，通过城镇规划（town planning）及相关文件得以实行，

并与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相结合，从而在空间上落实中央机构

的经济发展决策 [12]。这种城市规划为经济发展计划服务的模

式是苏联式规划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并进一步体现为大型工

厂、大规模劳动力和住房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上的高度

集聚，促使了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实践。

在苏联统治期间，由于上述以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政策

和乡村土地强制征收政策，爱沙尼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

迅速提升：1945—1957 年间，在苏联式规划体系下建立了 20

多个新工业城镇，由于地缘因素的影响，这些工业城镇大多

位于爱沙尼亚东北部地区 [13] ；首都塔林的城市规模也显著

扩大。

2  爱沙尼亚规划体系改革的制度基础

独立后，爱沙尼亚实行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其中以地

方自治为核心的行政体系改革对中央地方的事权划分和地方

政府的治理逻辑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地方化和私有化为核心

特征的产权改革与土地开发和城市建设密切相关，并在此基

础上建立了土地税制度。上述因素共同奠定了规划体系改革

的制度基础。

2.1  从中央集权到地方自治的行政体系改革
1991 年，随着苏联解体，爱沙尼亚恢复独立并建立议会

制民主国家，宪法采取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公

民四年一度选举产生拥有立法权的国家议会（Riigikogu）；

议会选举产生总统，此后组建作为行政主体的中央政府 ；最

高法院和地方法院拥有司法权。

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中央—县—地方”三级行政体系，

全国共 15 个县，初期 240 余个地方行政单元至 2010 年调整

为 227 个，包括 33 个城市单元（linnad）、194 个乡村单元

（vallad）[14]。

县长由中央政府任命，负责执行中央政府的环境保护、

经济发展政策，协调统筹地方政府的各项安排。根据爱沙尼

亚《地方政府组织法》[15]，地方当局拥有自治权，本地居民

四年一度选举产生地方议会，议会再进一步选举产生地方长

官并组建地方政府，因此地方当局是依法独立运行，负责管

理地方事务。

地方自治是后社会主义时期爱沙尼亚行政体系的最主要

特征，与苏联时期中央集权体制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在此框

架下，地方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的制定均属于地方事权，由

地方政府全权负责；中央政府和县政府可以在国土均衡和区

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引导，并通过在环境保护、历史保

护等方面的立法进行原则性的监督和约束，但在具体建设层

面并无直接的管辖权。值得注意的是，私有产权保护是后社

会主义时期爱沙尼亚立法的核心原则之一，产权所有者在规

划体系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因此中央政府也可凭借所持有

的土地影响地方的规划建设实践，但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央

政府、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在规划体系中作为土地所有者的

权利是平等的。

2.2  以地方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产权改革
独立后，爱沙尼亚中央政府接管了苏联的土地和建筑物，

并立即通过了《土地改革法》[16]，此后又陆续颁布了《产权

法》[17] 和《土地登记法》[18]，进行全面的产权改革和确权登记。

其基本原则是纠正苏联时期国家强制征收导致的土地和房产

所有权变更，恢复 1940 年以前产权所有者和此后使用者的

权益；主要目的是通过产权私有化和地方化建立土地出让和

交易市场化的制度基础。

根据法律规定，在城市建成区，房产所有权是土地所有

权确立的基础，也就是说房产的所有者可以依法申请获得该

建筑所占土地的所有权。产权私有化有三种主要途径：归还，

即将苏联征收的房产归还给 1940 年以前的所有者或其继承

者；出让，指将（主要是）1940 年以后建设的房产通过“优

先受让权”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其长期的承租者或使用者 ；

拍卖，指在上述两种方式之外，还可以通过市场拍卖的形式

将房产出售给个人投资者。

产权地方化是将国有土地相关房产——主要包括地方政

府机构、公共设施等——的所有权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政

府的过程。地方政府也可以向中央政府申请转移对本地发展

具有战略意义的房产和土地的所有权，这部分土地成为此后

地方政府进行土地拍卖、开发商参与城市建设的重要空间。

在实践过程中，转型初期的房产私有化较为迅速，但

受地籍划分、行政程序等因素的影响，以房产私有化为基础

的土地私有化相对滞后。到 2005 年，私有土地的确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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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此后国有土地的重新确权继续推进，到 2014 年，

爱沙尼亚全国超过 92% 的土地完成了产权改革，约 60% 为

私人所有，其中约 2/3 是通过“归还”途径完成了产权转移

（图 1）。

2.3  基于所有权的土地税制度
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爱沙尼亚颁布《土地税法》[19]，

其基本原则是产权所有者有纳税义务，土地税收入归地方政

府所有（中央政府负责征收，之后 100% 返还地方政府），税

率也由地方议会决定。在法律规定的禁止或限制开发权的地

区，土地税将被减免，例如限制发展区按面积的 50% 纳税，

外事用地、军事用地、宗教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等免税，居

民的自住型住房有 0.15 hm2 的免税额度。

因此在政府部门与土地所有者的协调过程中，税收影响

也成为划定自然保护区、文化遗产保护区等规划决策的考量

因素之一。在保护区的划定过程中，针对自然或历史资源往

往存在着“保护”与“利用”的博弈，房产或土地所有者通

常存在开发利用的诉求，而中央政府则更注重自然或历史资

源的保护 [20]。由于土地税收 100% 被收归地方政府，因此在

上述博弈环节中，地方政府出于增加税收、促进土地开发和

城市建设的考量，时常支持产权所有者或开发者的诉求——

城市建成区详细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就包括申请将地块内

的某建筑移出历史保护目录 [21]，从而避免受到建设指标方面

的约束。但另一方面，土地税收并不属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

因而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保护出发，中央政府往往更倾向于

天秤的另一端。实际上由于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属于地方政

府事权，自然保护和历史保护是中央政府监督和介入开发活

动的法定权力和最主要手段。例如：首都塔林的港口及沿海

区域由于其优越的区位条件而成为城市再开发的热点地区，

塔林地方政府出于增加税收和促进城市发展的考量，自 1991

年起就向中央政府申请获得相关土地及房产的所有权，希望

引入开发商进行大规模改造建设。这期间经历了复杂的协调

环节，1996 年塔林市政府终于与持有土地的国有港口公司达

成一致，但随之 1997 年中央环保部行使了法定监督权，根

据自然环境保护要求终止了产权转移过程，地方政府和开发

商的再开发计划至今也没有实现 [22]。与之相对，也存在着土

地所有者为了税收减免而积极将土地划为自然保护区的个别

案例。例如在西县（Lääne）的林纳梅（Linnamäe）保护区，

土地所有者为了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个人隐私，获得土地税

减免，主动要求在沿海地区划定了相当规模的自然保护区 [23]。

总体而言，在地方自治的行政体系下，土地税的制度设

计通过市场化手段取代直接的行政命令，制约和协调着中央

政府、地方政府与私人部门在产权转移和城市规划建设中的

关系。中央政府需要为未进行产权改革且无人使用的城市建

设用地纳税，以此推动中央政府所有土地的产权私有化和地

方化改革，避免城市国有土地低效率闲置 ；此外由于中央财

政与土地税收入不相关，因此更注重自然和历史资源保护。

包括居民和投资者在内的私人部门虽然可以在承租等情况下

以较低价格申请获得产权转移，但此后需要持续缴纳土地税，

从而避免大规模的产权过度私有化索偿。地方政府在税基、

图 1  爱沙尼亚土地改革进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爱沙尼亚土地局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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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等政策安排方面具有一定灵活性，但在居民自由流动的

情况下也面临着地方竞争压力，需要平衡土地税收和财政支

出，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同时接受中央政府在自然资源和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监督。

3  转型初期的“专案式规划”

转型初期，自上而下的苏联式综合规划体系被废除。由

于爱沙尼亚全社会对中央计划体系持有普遍、绝对的反对和

批判态度，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公共干预手段也受到舆论的广

泛质疑 [24]。在这一背景下，新的法定规划体系并未马上建立，

城市建设活动基本在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条例和程序性审批

下自由开展。

1995 年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爱沙尼亚颁布了《规

划和建设法》，此后各层级规划陆续开始编制，但进展缓慢，

直到 2000 年颁布《爱沙尼亚国土空间规划 2010》（Estonia 

2010 National Spatial Plan）之后，各县规划和各地的地方总

体规划才随之逐步编制完成并颁布。也就是说，各地方行

政单元在整个 1990 年代均没有有效的总体规划，在此期间，

土地所有者和开发商仅仅通过申请详细规划许可进行建设活

动。以塔林为例，虽然原则上总体规划是审订详细规划的基

础，但由于实际上没有总体规划可遵循，根据《塔林临时建

设条例》[25]，地方规划部门审批产权所有者或开发者的项目

规划方案时所采用的评估标准存在极大的自由空间，并没有

统一的明确规定，因此这一体系被称为“专案式规划”，而

这也是爱沙尼亚全国乃至其他一些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

普遍情况 [26]。

在实践中，出于对私有产权和土地发展权的保护，主要

以地块周边已有建筑的情况作为参照，只要新建项目的高度、

密度、层数等指标不超出周边建筑的范围，规划部门通常没

有理由否决。在现存建筑质量较为良好的片区，这种方式基

本能够维持相对合理的城市风貌；但在现存建筑不尽人意的

情况下，就难以实现对私人部门开发活动的有效规划管控。

4  2000 年以来的规划管理体系改革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塔林为代表的大城市及

周边地区成为城乡人口集聚的主要地区，郊区化趋势显著 ；

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开发活动愈发活跃，城

市建设管理压力增大，塔林的交通拥堵问题加剧 [27]，引发

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在此背景下，城市规划的价值和

合法性得到了一定的再认识。此外，1995 年《规划和建设

法》颁布后，在各地的规划编制和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

央地协调、公私博弈等种种问题 ；而 2003 年中央政府机构

改革也将规划建设活动的管理事权从环境部转移到了内务

部。藉此契机，2003 年《规划和建设法》得以修编，被拆

分为《规划法》[21] 和《建设法》[28]，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规划

管理体系。2003 版《规划法》体现了爱沙尼亚规划管理体

系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成果，虽然此后个别条款经历数次修

订，但整体框架和核心内容延续至今。其中，若干政策安

排具有显著的市场化特征，包括上下调整的规划等级体系、

基于“产权所有者协商制度”的详细规划简化程序，以及

临时建设禁令和部分采用规划等。

4.1  爱沙尼亚法定规划体系主要内容
根据《规划法》，爱沙尼亚的规划体系包括国土空间

规划、县规划、（地方）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等四类规划 

（表 1, 表 2），大致对应“全国—县—地方行政单元—建设

地块”的空间尺度。规划范围具有很大的灵活度，若干地方

行政单元可以共同制定（地方）总体规划或县规划，地方单

元内部的局部片区也可以制定（地方）总体规划或详细规

划，这主要取决于规划的目的。

详细规划为城镇建设提供短期内土地利用的约束条件，

主要内容与我国的详细规划类似，包括规划用地的地块划分，

开发权（用地类型、建筑数量、覆盖率、限高），交通组织，

绿化原则和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条件，环境保护条款（必要

时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保护建筑，重要的建筑设计原

则要求，地役权，有时还包括针对总体规划的调整提案。（地

表 1  爱沙尼亚规划体系的主要内容

规划类型 主要内容

国土空间规划
建立国土范围内可持续、均衡空间发展的原则；建立区域发展、自然系统和生物群落的基础网络；引导城镇体系、区域交通体系和基础设施发展；

确定县级单元的定位；评估空间发展的环境影响

县规划
建立县域范围内可持续、均衡空间发展的原则；协调央地利益诉求；保护和利用土地、水域、矿产资源；确定主要道路和基础设施的选线；

确定机场、港口、垃圾处理等设施的选址；新建、扩建或取缔自然和文化保护区，划定旅游区和国防区域

（地方）总体规划
建立地方单元可持续、均衡空间发展的原则；确定整体层面土地利用和建设活动的约束条件，划定非强制详细规划区；确定道路、轨道、港口、

机场选址，规划道路网络和市政设施；对具有较高环境价值的地区建立保护和发展规则，划定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

详细规划
完成地籍划分；确定详细的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则；确定每个地块的开发权及相关指标；确定植被、公共服务、市政设施的配置；建立规划实

施的环境影响要求；划定自然或文化保护区具体边界和保护建筑物名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1]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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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总体规划在地方行政单元（城市或乡村）的空间范围内

规划整体土地利用（图 2），在非强制编制详细规划的地区，

（地方）总体规划就是建设活动的约束条件。因此《规划

法》建议地方政府在编制（地方）总体规划的同时配套制定

行动计划，包括主要实施项目、负责人员、规划期限、资金

来源等内容。县规划是土地利用方面最高层次的规划，对县

域范围（或部分县域范围）的空间发展、城镇体系和重要基

础设施进行整体安排 ；地方单元和县域层面上，还可以基于

上述（地方）总体规划和县规划编制岸线发展、生态网络、

交通设施等方面的专题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不再是传统的土

地利用规划，而是主要制定全域空间发展策略，建立国土空

间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与愿景。

对详细规划和（地方）总体规划而言，土地利用图是规

划的核心内容 ；县规划中的县域城镇体系和基础设施规划图

表 2  各类规划程序主体及其特点

规划类别 国土空间规划 县规划 （地方）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

空间范围 国土全域
一个或若干县级单元的全域或部

分区域

一个或若干地方行政单元的全域或

部分区域
地方行政单元内的小规模片区

提案（proposal） 任何公民都有权提案发起规划编制流程

启动（initiation） 中央政府 县政府 地方议会 地方议会或地方政府

审批（prerequisites） — 内务部 县政府 地方议会或地方政府

颁布（adoption） 中央政府 县政府 地方议会 地方议会或地方政府

评估（review）
国家议会选举后一年内进行实

施评估
— 地方议会选举后 6 个月内实施评估 —

修订（amendment） —
（地方）总体规划或专题规划可

以提议调整县规划

详细规划或专题规划可以提议调整

（地方）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不可修订，必须重新

编制

法定效力 指导下级规划
指导（地方）总体规划，对产权

所有者没有直接法定约束力

指导详细规划 ；在非强制编制详细

规划的地区，为产权所有者的建设

活动提供约束条件

是地籍划分的法定依据 ；开发权

相关指标对产权所有者具有法定

约束力

注：“—”代表该项不涉及。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1]整理绘制

图 2  塔林 2000 年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土地利用规划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0]翻译绘制

老城区
市中心混合用地（除污染企业外，其他用地类型均可）
地区中心混合用地（商业、休闲、贸易等产业用地）
小型住宅用地
公寓用地
社会公共服务（文化体育教育等）
混合用地（除大型医疗机构外均可，也可能用于居住）
工业用地
森林，公园和自然绿地
墓地
港口
国防用地
特殊区域（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用地）

预留用地
公共海滩
主要道路周边
规划住宅区
传统居住区（传统风貌保存较好，新建住房需要协调）
高度绿化的小型住区
交通用地
步行交通区

主干街道
开敞走廊（具有一定宽度的绿地）
老城遗产保护区
景观保护区
城市边界
主要铁路
轨道站点
长期规划废弃的铁路线
特殊水域（于莱米斯特湖）

1          0           1      2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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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核心内容，规划文本是对图纸的解释和说明 ；而对国土空

间规划而言，文本是核心内容，相关图示只是为了更形象地

传递相关信息。由于国土空间规划以文本而非规划图为核心，

下文对其做了详细说明。

转型后爱沙尼亚分别在 2000 年和 2012 年颁布过两次国

土空间规划，最新的《爱沙尼亚 2030+ 国土空间规划》[29] 包

括六章主要内容及一个针对规划实施建议的附录。六章主要

内容分别为：（1）影响国土发展的主要趋势；（2）爱沙尼亚

2030 愿景展望；（3）均衡和可持续的人居空间发展；（4）良

好、便捷的交通联络；（5）能源基础设施的可获性；（6）绿

色网络融合和珍贵景观特征的保护。以其中的空间均衡发展

内容为例，其规划目标是“在现状城镇体系结构和发展趋势

的基础上塑造人居环境和经济环境；通过‘日常活动空间’

及其联系保障就业、教育和公共服务的可达性”。规划文本指

出，长期以来爱沙尼亚城镇体系基本维持稳定，乡村人口向

城镇地区集聚以及城市周边的人口扩散是普遍趋势，因此空

间发展规划的重点“并不是某个城镇如何发展或推翻当前的

城镇体系空间结构，而是在各个城镇聚落之间建立和加强联

系”。国土均衡发展的主要挑战在于随着居民整体要求提升，

低人口密度背景下的县级中心无法为腹地内的乡镇提供充分

的就业岗位和服务，因此为了提升人居质量，应当以居民通

勤空间范围所形成的“日常活动空间”为基础，通过改善公

共交通、区域道路设施、全域电子服务和远程通信工作设施，

来提升这一范围内的就业、教育、公共服务可达性，并在“日

常活动空间”之间加强联系，从而实现国土范围内城镇空间

发展和人居环境质量的整体提升。国土空间规划文本的重点

即在于阐明上述原则，并配套了相关图示以帮助理解（图 3），

但并没有划定具体的空间边界，而是要求县规划对相关“日

常活动空间”的范围和规模进行划定，并要求在编制县规划

和（地方）总体规划时考虑“日常活动空间”的影响。

4.2  具有显著市场化特征的政策安排

4.2.1  上下调整的规划体系

在上述四类规划中，一方面存在自上而下的等级性——

原则上，上位规划对下位规划具有指导作用 ；而另一方面，

根据《规划法》，下位规划编制过程中，由于随着时间发展

会带来新需求等原因，产权所有者、开发者和相关方协调一

致后有权申请修改和调整上位规划，但不能跨级执行。

这种“上下调整”的制度安排是爱沙尼亚规划体系的典

型特征，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市场导向原则，能够更加弹性灵

活地协调各层次具体情况。但这种制度安排在实践中也受到

了一定的批评 ：地方政府过于轻易地根据详细规划调整（地

方）总体规划，规划调整权力被普遍甚至过度使用，损害了

（地方）总体规划的权威性和对公共利益的保障 [31]。

根据《规划法》，对产权所有者而言，只有最低一级的

规划（即详细规划）具有法定约束力。这意味着上位规划仅

仅对于下位规划编制有指导作用，对产权所有者的实际建设

开发活动来说，（地方）总体规划及以上各级规划并没有直

接的法定约束力； 而与此同时，详细规划编制过程中又可以

申请调整（地方）总体规划。这导致了在实践过程中，地方

层面上“详细规划申请调整（地方）总体规划”成为普遍 

现象 [32]，产权所有者在公私博弈中具有更强的话语权，对私

有产权的保护在规划管理体系中得到更多的关注。这反映了

市场导向下的规划体系具有很强的“自下而上”特征，在制

度安排上存在自由主义倾向。

4.2.2  详细规划及其简化程序

图 3  《爱沙尼亚 2030+ 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日常活动空间规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9]翻译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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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划法》，任何个人均可以针对某一项目或地块

发起编制详细规划的提案，由地方政府（或地方议会）对提

案进行评估，之后同意或拒绝启动规划程序（若拒绝需要明

确告知提议者原因）。

确定启动详细规划编制之后，地方政府将通知公众、县

政府和相关的产权所有者，公布规划初始条件（initial plan 

outline）并确定详细规划的编制方式。通常编制方式包括三

种：地方政府自主编制、委托规划咨询单位编制，以及授

权利益相关方（通常是开发者）委托规划咨询单位编制。在

规划编制过程中，将针对规划启动条件和规划草案（draft 

plan）组织相关产权所有者和基础设施提供方（包括针对同

一地块竞争的开发商、规划发起者和原本的产权所有者等）

交流讨论，进行各方利益的博弈与权衡。编制过程中是否进

行了充分的意见沟通，直接关系到规划颁布后能否顺利实施，

因为相关方可以未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获得充分信息为由向法

院起诉，推翻详细规划。

此后，详细规划进行到协调环节，主要是在涉及生态环

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中央政府所有产权，尤其是修订（地

方）总体规划的情况下，与相关的中央机构、县政府部门等

进行沟通和协调。

在规划编制基本完成并进行了协调之后，地方政府将进

行至少两周的规划公示，如果期间收到了正式的修改建议或

反对意见，地方政府需要在公示后组织公众讨论。此后地方

政府（或地方议会）对详细规划进行审批、颁布，并提交至

中央地籍登记处。至此，详细规划法定程序完成并生效。

根据《规划法》，详细规划在若干情况下可以执行简化

程序，称为“产权所有者协商制度”，这些情况包括 ：（1）

详细规划建设项目是在城市建设区范围内规划建设不超过 5

户的联排住宅或夏季度假屋；（2）详细规划建设项目选址位

于建成建筑之间的空闲地块，且用于居住或办公用途，建筑

尺度不超过周边地区已有建筑；（3）详细规划内容是为建成

建筑确定和划分地籍边界。在简化程序下，详细规划遵循“产

权所有者协商”原则，即规划地块的产权所有者发起提案，

经地方政府同意启动详细规划程序后，只要编制完整的规划

文本并就规划方案与周边地块产权所有者协商，形成书面同

意文件，就可以省略上述的协调、公示、审批环节，直接提

交地方政府颁布并生效。

转型后，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集体审美偏好的变化，

大量苏联时期建设的军事和工业设施被废弃，这部分用地的

改造、重建和周边空闲地块承载了大量建设项目，加之早期

内城木质传统住宅的衰败和重建、郊区独立住宅的蔓延，分

别满足详细规划简化程序的几种条件，共同形成了城市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制度安排下，所有者的协商意见对详

细规划具有决定性作用，再次反映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对

发展权平等的重视，这也是爱沙尼亚市场化规划体系的重要

制度基础。

4.2.3  短期建设禁令和部分采用规划

另外值得一提的规划政策是“短期建设禁令”（temporary 

building ban）和“部分采用规划”（partial adoption）。转型

初期，“专案式规划 ”体系下建设许可审批很少受到公共干

预；《规划法》颁布之后，大规模的详细规划编制逐步推行，

可能涉及对无规划地块的新编规划和对现行规划的修订。针

对这种情况，地方政府可以颁布“短期建设禁令”，禁止在

此地块根据现行规划和现状条件审批建设许可，禁令期限不

超过两年，从而避免了开发商趁相关规划尚未通过审批之时

突击进行建筑项目立项报批。

“部分采用规划”是指在规划编制末期或审批期间，如

果发现个别内容条款需要调整或局部方案存在争议和反对意

见，规划审批机构可以根据《规划法》提议先期通过并颁布

规划的主体部分，搁置争议内容，避免拖延整个规划的实施

进度。

5  总结与讨论

爱沙尼亚转型发展的历程表明，规划管理体系与包括行

政体系、产权体系在内的整体制度安排息息相关。在以私有

产权保护为核心的自由市场导向下，爱沙尼亚地方自治的行

政体系、私有化和地方化的产权改革、基于所有权的土地税

制度共同形成了规划管理体系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基础。在此

基础上，市场化导向的爱沙尼亚规划体系形成了自上而下与

自下而上互动相结合的规划调整机制、基于一系列“产权所

有者协商制度”的详细规划简化程序，以及临时建设禁令和

部分采用规划等具有特色的政策手段。

改革后的规划体系，一方面在央地关系方面依托于地方

自治的行政体系架构强调地方政府自主权，国土规划关注全

域生态保护和空间均衡发展，城市规划建设则明确划为地方

政府事权范围，并且通过下位规划可以申请调整上位规划的

政策设计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在公私

关系上，基于私有化和地方化的产权改革，通过“产权所有

者协商”的详细规划简化程序，有效鼓励了市场力量积极参

与甚至主导城市建设，对 2000 年以后的大城市快速发展起

到了关键作用。但与此同时爱沙尼亚的实践也表明，自由主

义导向下，规划的作用更多在于为所有者与相关方之间的利

益博弈提供协调机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和对城市整体

发展的战略引导作用则相对有限。

爱沙尼亚是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代表，它在



96  2020 Vol.35, No.6

规划研究 

苏联解体以后为了适应迅速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需求，

规划管理体系经历了从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到自由主义的

“专案式规划”，再到自下而上为主的市场导向的转变。然

而，虽然它形成了具有较大灵活弹性的市场化规划体系，但

在经济效率与社会利益保障、公共干预与私人部门的博弈等

方面还存在很大改进空间。本文通过对爱沙尼亚规划体系改

革的研究，对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加以关注，也为进一步的

相关研究奠定基础，以期为我国的城市规划体系建设提供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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